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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生產外，尚須由繼承人一人單獨繼承或受贈，始有其適用。財政部

八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台財稅第八二二三○四八五○號函：「贈與人所有

之全部農業用地，經分次贈與能自耕之具有繼承人身分中之同一人，且

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，全部農地均准免徵贈與稅，惟最後一次以前各該

次贈與仍應先予核課贈與稅，俟最後一次為贈與，全部農業用地均歸

同一受贈人後，再辦理退稅」，係主管機關針對全部農業用地作分次贈

與、如何適用上開法律規定，課徵贈與稅所為之必要釋示，以供所屬機

關執行之依據，符合各該法條規定免徵贈與稅之要件，與農業發展條

例禁止耕地分割及移轉為共有之立法意旨亦屬相符，於憲法第十九條

之規定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四二五號解釋（86.4.11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土地徵收，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，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

權，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符

合必要性原則，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理之補償。被徵收土地之所有

權人於補償費發給或經合法提存前雖仍保有該土地之所有權，惟土地徵

收對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而言，係為公共利益所受特別犧牲，是補償

費之發給不宜遷延過久。本此意旨，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明定補償費

應於「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」發給。此法定期間除對徵收補償有異議，

已依法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政機關提出，並經該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

或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延期繳交者外，應嚴格遵守（參照本院釋字第一

一○號解釋）。內政部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一月五日台內字第六六一九九

一號令發布之「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」，係主管機關基於職權，為執

行土地法之規定所訂定，其中第十六條規定：「政府徵收土地，於請求

法律解釋期間，致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發放補償地價，應無徵收無效

之疑義」，與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之規定未盡相符，於憲法保障人民

財產權之意旨亦屬有違，其與本解釋意旨不符部分，應不予適用。



‧415‧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土地徵收，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，對人民受憲法保障之財產

權，經由法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。規定此項徵收及其程序之法律必須

符合必要性原則，並應於相當期間內給予合理之補償，方符憲法保障人

民財產權之意旨，前經本院釋字第四○○號解釋在案。土地法第二百三

十五條前段及第二百三十一條前段雖規定：「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，

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，於應受之補償發給完竣時終止，在補償費未

發給完竣以前，有繼續使用該土地之權」；「需用土地人應俟補償地價

及其他補償費發給完竣後，方得進入被徵收土地內工作」，明示物權變

動之效力，須待補償費發給完畢始行發生。惟土地徵收對被徵收土地

之所有權人而言，係為公共利益所受特別犧牲，是補償費之發給不宜

遷延過久。本此意旨，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三條前段規定：「徵收土地應

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，應於公告期滿後十五日內發給之」。此項法

定期間，自應嚴格遵守，業經本院釋字第一一○號解釋解釋文第二項釋

示：「需用土地人不於公告期滿完畢後十五日內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

償費額繳交主管地政機關發給完竣者，依照本院院字第二七○四號解

釋，其徵收土地核准案固應從此失其效力。但於上開期間內，因對補償

之估定有異議，而由該管縣市地政機關依法提交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

評定，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交有案者，不在此限」，從而土地徵

收補償費之發給，除對徵收補償有異議，已依法於公告期間內向該管地

政機關提出，並經該機關提交評定或評議或經土地所有人同意延期繳

交者外，如有延誤，自屬對人民財產權之侵害。行政機關基於職權，執

行法律，雖得訂定命令補充法律之規定，惟其內容須符合法律意旨。內

政部七十八年一月五日台內字第六六一九九一號令發布之「土地徵收法

令補充規定」第十六條：「政府徵收土地，於請求法律解釋期間，致未

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發放補償地價，應無徵收無效疑義」，與土地法第

二百三十三條強制規定未盡相符，有違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

之意旨，於本解釋不符部分，應不予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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